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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按功能区分组）

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2012年1-10月 

项  目 

人均现金收入(元)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2012年1-10月 同比增长(%) 2012年1-10月 同比增长(%) 

全市平均 16202 12.2 9361 6.5 

  城市功能拓展区 18887 12.4 13893 8.6 

  城市发展新区 15851 11.9 8419 4.2 

  生态涵养发展区 14891 12.6 7674 7.7 

   农村住户调查统计范围、采集渠道及主要指标解释 

  一、统计范围 

  抽样选取的3000户农村常住户。农村常住户是指在农村范围内
居住或即将居住半年以上的家庭户。农村范围是指按国家统计局《统
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所确定的村委会、居委会、类似村委会和类似
居委会，以及“城镇”类别中所有的村委会和类似村委会。户口不在
本地而在本地居住或即将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常
住户范围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半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
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二、采集渠道 

  农村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所有被抽中调查户的常住人口在家期间
的收支日记账，外出从业期间的收支数据通过期末一次性问卷收集。 

  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人均纯收入：指农村住户常住人口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
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农
户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计算方法： 

  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
旧-赠送农村内部亲友。 



  

  人均现金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在调查期内得到以现金形
态表现的收入。按来源分成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现金收入、财产性
收入、转移性收入。 

  生活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
支出。生活消费支出分为食品消费支出、衣着消费支出、居住消费支
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交通和通讯
消费支出、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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